
•-木 本 _ 存成

. 釋 憲 補 充 理 由 （三 ） 書

聲 請 人 ：南山人壽保險 

股份有限公司 

法 定 代 理 人 ：郭文德

代 理 人 ：陳 業 鑫 律 師  

周 志 潔 律 師

2 為勞工退休金條例事件，認最高行政法院 100年度判字第 2117號判決、100

3 年度判字第222 6號判決、10 0年度判字第22 3 0號判決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

4 1 0 3年度簡上字第 1 1 5號 判 決 ，所適用之保險務業務興管理規則第1 2條第

5 1 項 、第 1 4條 第 1 項 、笫 1 8條 第 1 項 、第 1 9條 笫 1 項 尊 规 定 ，牴觸憲法

6 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，茲謹再提出補充理由事：

7 — 、程序部分

( 一 ） 、保險務業務員管理規則（下稱管理規則）第 1 2條 第 1 項 、第 

1 4條 第 1 項 、笫 1 8條 笫 1 項 、笫 1 9條 笫 1 項等規定之内容

1. 管理規則第 12條 第 1 項 ：

業務員應自登錄後每年參加所屬公司辦理之教育訓練。

2 .  管理規則第 14條 第 1 項 ：

業務員經登錄後，應專為其所眉公司從事保險之招攬。

3. 管理規則第】8 條 第 1 項 ：

業務員所屬公司對業務員之招攬行為應訂定獎懲辦法，並報各 

所屬商業同業公會備查

4 .管理規則第 1 9條 第 1 項 ：

業務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除有犯罪嫌疑，應依法移送偵辦外， 

其行為時之所屬公司並應按其情節輕重，予以三個月以上一年



以下停止招攬行為或撤銷其業務員登錄之處分

(二 ）  、最高行政法院1〇〇年度判字第21 1 7號 判 決 ，適用管理規則第

1 2條 第 1 項 、第 1 4條 第 1 項 、第 1 8條 第 1 項 、第 1 9條 第 1

項 等 規 定 （下併稱系爭規定）

1.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1 0 0年度判字第 2 1 1 7號 判 決 ：「本件依保險法第 

177條所授權訂定之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3 條 前 段 、第 1 2條 

第 1 項 、第 1 8條 第 1 項 、第 1 9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保險業務員應 

由所屬公司負責其資格之登錄、訓 練 、管 理 與 監 督 ，如不參加 

訓練或補訓成績不合格，該 公 司 應 撤 銷 其 登 錄 ，且業務員經登 

錄後應 專 為 其 所 屬 公 司 從 事 保 險 之 招 ，如因招攬行為所生之 

損害並由所屬公司依法負連帶責任；保險公司更應對保險業務 

員之招攬行為訂定獎懲辦法，嚴 加 管 理 ，並應按其違規行為情 

節輕重予以停止招攬行為，甚可撤銷其業務員登錄，足見保險 

公司對於其所屬業務人員，依法具有強大之監督、考 核 、管理 

及懲罰處分之權。」（本次聲請附件 1 第 1 2 頁倒數第 6 行至第 

1 3 頁 第 5 行 參 照 ）

2. 依上開判決理由記載，除明示適用管理規則第1 2條 第 1 項 、第 

1 8條 第 1 項 、第 1 9條 第 1 項規定之條號外，亦 適 用 「業務員經 

登錄後應專為其所屬公司從事保險之招攬（按 ：此即管理規則 

第 1 4 條 第 1 項 ）」規定作為判決基礎，故本確定終局判決確有 

適用系爭規定。

(三 ）  、最高行政法院 1 0 0年度判字第 2 2 2 6號 判 決 ，適用管理規則之

系爭規定

1.最 高 行 政 法 院 1 0 0年度判字第 2 2 2 6號 判 決 ：「依 保 險 法 第 177 

條所授權訂定之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3 條 前 段 、第 1 2條 第 1 

項 、第 1 8條 第 1 項 、第 1 9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保險業務員應由所

屬公司負責其資格之登錄、訓 練 、管 理 與 監 督 ，如不參加訓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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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補訓成績不合格，該公司應撤銷其登錄，且業務員經登錄後 

應專為其所眉公司從事保險之招攬（按此即管理規則第14條第

1 項 ) ，如因招攬行為所生之損害並由所屬公司依法負連帶責 

任 ；保險公司更應對保險業務員之招攬行為訂定獎懲辦法，嚴 

加 管 理 ，並應按其違規行為情節輕重予以停止招攬行為，甚可 

撤銷其業務員登錄，足見保險公司對於其所屬業務人員，依法 

具有強大之監督、考 核 、管理及懲罰處分之權。」（本次聲請附 

件 2 理 由 六 、（四）、3 、（1)部分參照）

2.依上開判決理由記載，除明示適用管理規則第 〗2 條 第 1 項 、第 

1 8條 第 1 項 、第 1 9條 第 1 項 規 定 外 ，亦適用「業務員經登錄後 

應專為其所屬公司從事保險之招攬（即 管 理 規 則 第 1 4 條 第 1 

項 ）」規定作為判決基礎，故本確定終局判決確有適用系爭規定。

(四 ） 、最高行政法院 1 0 0年度判字第 2 2 3 0號判決及臺北高等行政法  

院 1 0 3年度簡上字第 115號 判 決 ，有適用系爭規定

1.最高行政法院 1 0 0年度判字第 2 2 3 0號 判 決 ：「原審斟酌全辯論 

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，以 ：…按財政部依保險法第 1 7 7條授 

權訂定之保險業務員管理規 則 第 3 條 、第 1 2條 第 1 項 、第 15 

條 第 1 項 、第 1 8條 第 1 項 及 第 1 9條 第 1 項 規 定 可 知 ，保險公

司對於其業務員，依 法 具 有 監 督 、考 核 、管理及懲罰權，故保 

險業務員在人格上乃從屬於上訴人；另依同規 則 第 1 4條 第 1 項 

規 定 ：『業務員經登錄後，應專為其所屬公司從事保險之招攬。』 

是業務員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，而係為上訴人之經濟上目的而 

勞 動 ，且均納入其營業組織體系，故 在 經 濟 、組織上亦均從屬 

於 上 訴 人 。…六 、本 院 查 ：...經核與卷内證據尚無不符，其認 

定事實與論理法則、經 驗 法 則 無 違 ；亦無不適用法規、適用法 

規不當或理由矛盾、理由不備情事。j (本次聲請附件3 理 由 六 、 

(二)部分參照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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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依 上 開 理 由 記 載 ，該確定終局判決已審酌原審判決適用系爭規 

定 之 見 解 ，並認其見解並無不當，顯係該判決亦有適用系爭規 

定 。

3.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簡上字第 115號 判 決 ：「四 、原審斟 

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，以 ：『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要 

求保險業者對所屬保險業務員克盡管理之責，其規定既構成原 

告與其所屬業務人員間權利義務之一部分，自得以其作為判斷 

原告與其屬所業務人員間法律關係之依據。綜觀保險業務員管 

理 規 則 之 規 定 ，凡保險業務員資格之取得及登錄、教 育 訓 練 、 

招 攬 行 為的規範，以及違規行為之懲處者，盡皆規範其内，上 

訴 人 亦 據 此 訂 定 「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十九條第一項之處理 

標準」，可見上訴人應對保險業務人員之招攬行為嚴加管理，並 

應按其違規行為情節輕重予以停止招攬行為，甚可撤銷其業務 

員 登 錄 ，足見保險公司對於其屬所業務人員，依法具有強大之 

監 督 、考 核 、管理及懲罰處分之權，其具有從屬性之情，至為 

明 顯 。』…六 、本院經核原判決驳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，並無 

違誤…」（本次聲請附件4 理 由 四及六、（二)部分參照）

4. 依 上 開 理 由 記 載 ，上開確定終局判決已審酌原審判決適用系爭 

規 定 之 見 解 ，並認其見解並無不當，顯係該判決亦有適用系爭 

規 定 。

二 、實艎部分

( 一 ） 、系爭規定限制人民受憲法第1 5 條所保障之財產權、工作權及 

第 2 2條之契約自由

1 . 「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之工作權及財產權，人民營業之自由 

亦為其所保障之内涵。基於憲法上工作權之保障，人民得自由 

選擇從事一定之營業為其職業，而 有 開 業 、停業與否及從事營 

業 之 時 間 、地 點 、對象及方式之自由；基於憲法上財產權之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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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 ，人民並有營業活動之自由，例如對其商品之生產、交易或 

處 分 均 得 自 由 為 之 （本院釋字第五一四號、第六0 六號解釋參 

照 ） 。又契約自由為個人自主發展與實現自我之重要機制，為 

憲法第十五條財產權及第二十二條所保障之權利，使契約當事 

人得自由決定其締約方式、内 容 及 對 象 ，以確保與他人交易商 

品或交換其他生活資源之自由」釋 字 第 7 1 6號解釋著有 明 文 ;

又 「契約自由為個人自主發展與實現自我之重要機制，並為私 

法 自 治 之 基 礎 ，除依契約之具體内容受憲法各相關基本權利規 

定 保 障 外 ，亦屬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其他自由權利之一種。 

惟國家基於維護公益之必要，尚非不得以法律對之為合理之限 

制 。」亦經釋 字 第 5 7 6號解釋闡 釋 ;

另 「基於個人之人格發展自由，個人得自由決定其生活資源之 

使 用 、收 益 及 處 分 ，因而得自由與他人為生活資源之交換，是 

憲法於第十五條保障人民之財產權，於第二十二條保障人民之 

契 約 自 由 。惟因個人生活技能強弱有別，可能導致整體社會生 

活資源分配過度不均，為求資源之合理分配，國家自得於不違 

反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範圍内，以法律限制人民締約之 

自 由 ，進而限制人民之財產權。」有釋 字 第 5 8 0號解釋可 稽 。

2.循上開歷次過往解釋之意旨，我 國 憲 法 第 1 5條 及 第 2 2 條之規 

定 ，保障人民得自由選擇從事一定之營業為其職業，而有開業、 

停業與否及從事營業之時間、地 點 、對象及方式之自由。並藉 

契約自由之權利 ，可自主決定個人生活資源之使用、收益及處 

分 ，且可與他人為生活資源交換。

聲請人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，業務範圍包含人壽保險、健 

康 保 險 、傷害保險及年金保險等人身保險領域，營業項目則為 

銷售上開各類保險商品。聲請人為從事營業活動，須向社會大 

眾銷售保險商品，並須人力介紹相關資訊、内 容 ，進而使消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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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願意購買聲請人之商品而獲得保險保障，並使聲請人獲得經 

營 利 益 。

故聲請人為順利擴展業務而進行營業活動，即有取得大量人力 

為聲請人進行招攬及行銷商品及服務之需求。至於聲請人要藉 

由何種私法方式取得勞務服務，聲請人又須提供哪些生活資源 

進入經濟市場交換取得？依大法官歷來解釋之意旨，乃聲請人 

受憲法保障之營業自由一部分，亦為契約自由所保障之範疇。

(二 ） 、系爭規定使保險業務員與所屬公司間，僅能以具從屬性之僱傭  

契約之方式提供勞務，過度限制聲請人之憲法上權利，不符憲 

法 第 2 3條之比例原則

1.聲請人與保險業務員間之法律關係，與僱傭契約或勞動法令所  

稱之勞動契約發展過程及特徵，有所不同

按 現 行 民 法 之 規 定 ，就有關涉及私法上勞務之取得及給付契 

約 ，設有多種有名契約類型可供選擇。諸 如 僱 傭 、承攬及委任 

契 約 ，均 為 適 例 。至契約當事人間就欲採取何種契約類型、内 

容 ，依 上 開 鈞 院 冬 解 釋 ，應屬人民受憲法財產權、工作權及契 

約自由所保障之範疇。

再 按 ，民法固以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作為基礎，並以社會生活 

中之個人均係平等而擁有對等議約之力量，可利用契約追求個 

人最大利益為前提。惟此種假設因現實之市場經濟制度，一般 

咸認與現實上並不存在。並因勞務契約類型中之僱傭契約，因 

僱用人掌握生產工具及資本，致使受僱人在議約過程 t ，無法 

取得對等之議約力，僅能按照僱用人預訂條件而單方形成契約 

内 容 ，而備受檢討。而為解決在僱傭契約内之受僱人不對等立 

場 ，勞動法學理論漸次而生，並以傳統之僱傭契約為本，綜整 

歷來受僱者與僱用人之實務觀察，提 出 從 屬 性 理 論 ，建立以勞 

動契約及以勞工身分為中心之法學理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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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上開勞動法學係以具從屬性特徵之僱傭契約為發展之始，進 

而形成勞動契約及勞工身分之概念，並納入國家所制訂之勞動 

保護法令範疇之内。

因 此 ，並非一切勞務給付關係之契約，均為勞動保護法令所涵 

蓋 ，亦非一切勞務給付關係均應具備從屬性。即以社會常見之 

建築營造之實務為例，當建設公司提出建案、建 築 藍 圖 ，發包 

交由營造廠進行營繕工程時，營造廠雖在建設公司之監督下， 

依 照 建 設 公 司 之 指 示 完 成 建 物 施 作 。但任何法律人或實務見 

解 ，絕不會因此即將建設公司與營造廠之勞務契約關係，定位 

為僱傭關係及勞動關係之例!蓋營造廠係以專業之營造技術，獨 

立 提 供 勞 務 ，自與勞工身分以僱傭契約及具從屬性之勞動契約 

為 據 ，戴 然 不 同 。

再以聲請人與保險業務員之勞務提供法律關係為例。為保險業 

(即聲請人）從事保險招攬之人為保險業務員，而依管理規則 

規 定 ，須依法參與資格測驗合格，始能取得保險業務員之資格。 

故保險業務員招攬業務，是保險業務員憑藉自己之專業能力， 

對聲請人提供勞務給付，進而換取非固定之報酬。

此與勞動契約具備之從屬性，由資方直接支配勞工之勞務提供 

方 法 、時間而換取定額之工資，完全截然不同。

2 .系爭規定過度限聲請人之契約自由，違反比例原則

保險業務員以自身專業能力，為保險業招攬保險，本非保險業 

所 能 介 入 。惟系爭規定要求保險業務員應專為所屬公司招攬保 

險 ，並 課 與 保 險 公 司 「進行教育訓練、獎懲辦法、停止招攬行 

為或撤銷其業務員登錄」之 義 務 。致使監督管理保險業務員有 

無不當招攬行為責任，全數轉由聲請人承擔。且聲請人與保險 

業務員間之勞務契約，亦因此遭到勞政主管機關認定為具從屬 

性之勞動契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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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按主管機關對保險業之監理，本應僅及於保險公司而不及於 

保 險 業 務 員 。然主管機關制定之系爭規定，將對保險業務員之 

監 督 内 容 ，悉數轉嫁要求保險業承擔。並使聲請人與保險業務 

員之勞務契約關係，無法排除系爭規定之監督、管 理 義 務 。此 

一 結 果 ，使聲請人遭勞政主管機關、行政法院審判系統之判決， 

屢 引 系 爭 規 定 為 據 ，以雙方勞務契約具有人格上之從屬性為 

由 ，認聲請人與保險業務員具有從屬性之僱傭關係及勞動契 

約 ，取代雙方契約已明示之「承攬」意 旨 ，完全置當事人之契 

約明文真意不顧。

實 則 ，聲請人與保險業務員之勞務契約關係，本應受契約自由 

之 保 障 ；主管機關為監督保險業務員，亦有其他可替代手段可 

資 採 取 。將保險業務員之監管責任，全數改由聲請人承擔，並 

非 唯 一 方 式 。例如主管機關本身，或同業公會及產業工會，均 

作 為 執 行 系 爭 管 理 規 則 事 項 之 主 體 ，亦能達成相同有效之功 

能 ，且對保險業務員管理監督之中立性及有效性，將更能 提 高 。 

惟系爭規則捨此未為，採取限制聲請人營業自由、契約自由之 

手 段 ，強加干預聲請人與保險業務人員之勞務給付關係，實與 

比例原則並不相符。此並有葉啟洲教授為本案提出之專業鑑定 

意見書可稽。

(三 ） 、系爭規定剝奪保險業務員提供勞務之自由，亦與憲法之工作權 

保障規定不符

保險業務員以自身專業能力為聲請人招攬保險，對保險業務員 

而 言 ，可以採取自由意志而決定勞務提供地點、時 間 及 方 式 ， 

並依自己之内心意志，決定投入多少心力以換取報酬，概不受 

聲 請 人 支 配 。此為保險業務員藉私法契約，於社會中以自我意 

志所實現之工作模式，本應受憲法之工作權所保障。

且保險業務員之提供招攬保險之勞務，與傳統製造業須於工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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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產線上定時排班之勞動模式；或者一般須依工作規則，於固 

定時間按時於辦公場所提供勞務之人員，亦 有 不 同 。保險業務 

員只須完成招攬保險業務，即可取得報酬，聲請人除依主管機 

關以公法法規所為之指令或要求外，聲請人並無額外以工作規 

則另行要求保險業務員出勤、亦無關於上班工時或休息及休假 

之 管 控 。故保險業務員與公司間並無勞動契約之從屬性，此亦 

為民事法院歷來支持聲請人之理由之一。

詎 料 ，行政法院系統之判決所適用之系爭規定，將保險業務員 

與聲請人之勞務給付關係，強加定性為勞動契約。此 等 干 涉 ， 

僅以勞動部或臺北市政府勞動局所制定相關之勞動契約範本、 

工作規則範本等為例，即知勞工須受雇主在工時、工 作 地 點 、 

調 職 等 事 項 ，有服從監督及管理之義務。逼使保險業務人員同 

時必須納入聲請人之企業體系，服從聲請人之指示。

此等 強 制 規 定 ，完全扼殺保險業務員可選擇與聲請人保持不具 

從屬關係的可能性，實已達強制勞動之程度。此寧為憲法所保 

障之工作權、財產權？

敬 祈 大 法 官 審 酌 ，毋 任 感 禱 。

謹狀

司法院大法官 公鑒

中 華 民 國  104 年 5 月 27 曰


